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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晋环议函〔2025〕2号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第1202号建议的答复
王三红代表：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从省级层面推动和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机制助推太行山区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收悉，我们高度重视您的建议，对本建议进行了认真阅研，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EOD”项目模式支持太行山区情况的答复

2020年，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启动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试点工作，省生态环境厅高度重视，制定了EOD项目申报审核流程、现场踏勘工作流程、专家库管理办法、论证评估管理办法，每年组织开展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政策技术指导培训，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积极指导市县人民政府和园区管委会开展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试点项目申报工作。2024年，我厅指导长治市壶关县申报了壶关县太行山大峡谷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指导晋城市泽州县申报了泽州县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高质量
发展生态环境导向开发项目，陵川县申报了陵川县棋子山国家森林公园保护性开发(EOD)项目。目前，晋城市泽州县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导向开发项目已纳入国家生态环境导向开发模式试点储备库，我们将持续跟踪调度项目进展，积极协调对接金融机构，确保项目尽快落地。下一步，我厅将建立省级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库，开展省级EOD项目试点申报工作，不断加大对太行山区帮扶力度，积极指导太行山区申报项目入库，争取将更多的项目纳入省级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库。同时，对已入库的项目推送国开行、农发行等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对接，提升项目落地成功率。
二、关于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奖励政策出台情况的答复

2019年，山西省人民政府颁布实施《山西省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2024年，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山西省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明确规定矿山企业要及时足额提取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用于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并明确提出鼓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委托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统筹规划企业矿山环境治理恢复项目，实施整体治理，助力城市生态质量提升。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由山西省自然资源厅牵头管理，我厅将持续加强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协同联动，进一步完善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相关政策，积极争取有关政策、资金等支持，助力推进煤层气领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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